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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２０２２］５４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

提交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 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关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公司将按照要求及时将书面回复材料报送上海证券交易

所。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制作 闫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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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６８８６６９ 公司简称：聚石化学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２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详见“第三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之”四、风险因素“中相应内容。
３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４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５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６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７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方案拟如下：以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股本９３，３３３，３３４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
金股利１．４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１３，０６６，６６６．７６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２０２２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１５．７３％。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８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 所及
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股
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
创板

聚石化学 ６８８６６９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梅菁 田凯丽

办公地址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
Ｂ６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雄兴工业城Ｂ６

电话 ０７６３－３１２５８８７ ０７６３－３１２５８８７
电子信箱 ｉｒ＠ｐｏｌｙｒｏｃｋｓ．ｃｏｍ ｉｒ＠ｐｏｌｙｒｏｃｋｓ．ｃｏｍ

２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１． 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系一家拥有核心原创技术及专利的绿色新材料高新技术企业 ， 主营业务为磷化工产业 （阻燃

剂、五氧化二磷、多聚磷酸等）、改性塑料及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广泛应用于节日灯饰、电子电
器、电线电缆、汽车、光学显示、医疗卫生等领域，并与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报告期
内，公司通过外延或内生式发展新增了五氧化二磷、多聚磷酸、建筑模架租赁业务、热熔胶类产品、电线
制品以及开拓了非洲纸尿裤、卫生巾终端产品市场。

公司秉承绿色环保、节能高效的理念，横向积极拓展塑料的各种应用场景，纵向沿上下游产业链延
伸发展，围绕化工、塑胶两条产业主线挖掘高附加值、处于市场供需缺口的绿色新材料产业。

２．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磷化工、改性塑料粒子、塑料制品以及租赁业务。
（１）磷化工（无卤阻燃剂）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龙华化工整合了磷系阻燃剂的主要原材料———五氧化二磷的产业链， 除可
用于生产无卤阻燃剂外，五氧化二磷还广泛应用于含磷农药、含磷医药，可用于制造光学玻璃以提高玻
璃的色散系数及透过紫外线的能力；龙华化工的另一种产品是多聚磷酸，可用于生产电池电解液中的六
氟磷酸锂，亦可用于制造医药中间体。

公司生产的无卤阻燃剂主要有磷系、 氮系和膨胀型， 产品符合国际ＲｏＨＳ、ＲＥＡＣＨ、ＷＥＥＥ标准阻
燃，阻燃和环保性能优越。 磷系阻燃剂主要用于机场、高铁、高层建筑物的钢结构耐火涂料；氮系阻燃剂
主要用于弹性体、密封件、织物涂层；膨胀型阻燃剂主要用于暖风机、冰箱、电视、微波炉等电子电器以及
汽车型材。

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徽池州获得１２０亩土地使用权，目前正在进行池州化工新材料生产基地第一期建
设，预计三年内建成５万吨无卤阻燃剂产能，规模化生产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内，清
远生产基地新增４，０００吨无卤阻燃剂产能，目前总产能已有１．５０万吨。 此外，公司今年计划进行氢氧化铝
阻燃剂的中试实验，未来将进一步扩充阻燃剂的品类———无机阻燃剂，巩固公司无卤阻燃剂的行业龙头
地位。

（２）改性塑料粒子

改性塑料，是指在通用树脂的基础上，经过填充、共混、增强等方法加工改性，提高了合成树脂的阻
燃性、透光率、强度、韧性等方面性能的塑料产品。 公司以阻燃技术为依托，通过对阻燃剂复配应用技术
与改性塑料制备技术的融会贯通，自主研发出以阻燃为特色的改性塑料粒子产品。 产品通过美国ＵＬ认
证，其阻燃性能、阻燃效率及稳定性等关键指标，在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水平，并广泛应用节日灯饰、电
子电器、电线电缆、汽车、液晶电视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受到知名企业美的、格兰仕的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
通过收购普立隆新增了热熔粘接材料，主要包括功能性聚烯烃热熔胶粒及热熔胶膜产品。 功能性聚烯烃
热熔胶粒主要适用于复合管道、复合板材和阻隔包装三大领域；热熔胶粒子产品体系主要适用于环保家
居行业，比如铝塑板等。

（３）改性塑料制品

改性塑料制品是以塑胶原料粒子为基材，通过添加特定改性助剂进行改性，并经过挤出或流延等工
艺进一步深加工为制品，提升产品附加值。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改性塑料制品有ＰＥ透气膜、ＰＳ扩散板 、
汽车型材。其中，ＰＥ透气膜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具有透气、防水等特点，可以增加人体舒适性，达到隔绝
病毒、细菌的作用；ＰＳ扩散板应用于直下式背光源液晶电视机，具有耐热耐燃、尺寸稳定、高透光率及机
械强度等良好性能，公司系韩国三星电子及韩国ＬＧＥ全球ＰＳ扩散板的核心供应商。 汽车型材主要产品有
蜂窝板、玻纤板、吹塑板、复合板等，可用于行李箱、内饰、车门、车顶、车底等多处部件，已经进入大众、日
产、长安等乘用车以及金龙等客车的供应链。

（４）租赁业务
公司在报告期内新增了盘扣式脚手架、镀锌钢管脚手架、ＰＰ合金材料模板、循环包装箱的租赁业务，

为施工单位提供安全、高效的设计方案及模架租赁服务。此外公司预计在２０２２年开展ＥＰＰ保温箱、塑料物
流箱等的租赁业务，取代一次性的白色泡沫箱 、一次性纸箱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通过以租代售的方式
促进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科技创造价值的理念，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 、销售、租赁体系，

通过持续性的科研投入及产品创新，形成了“化工原料＋改性塑料粒子＋塑料制品”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的
经营模式。

１、研发模式
公司以“化工原料＋改性塑料粒子＋塑料制品”产业链上下游应用市场为研发方向，紧跟新材料行业

高性能化、多功能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采用自主创新研发和合作研发相结合的模式创新发展；自主创
新研发方面，公司不断优化升级现有阻燃剂、改性塑料粒子及制品的配方设计、设备改造及生产工艺，推
动产品在下游应用的拓展和迭代创新 ；在合作研发方面，公司持续与高校院所进行项目合作，以新材料
行业的发展趋势为核心，开展前瞻性的新产品开发，加强了校企的人才交流和培养，为公司做好前沿新
材料技术的储备和知识产权布局提供保障。

２、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物料包括主要原材料、辅助材料、办公用品、机器设备及其它材料。 公司在采购过程中对物

料的交期、品质、成本进行甄选，各类采购物资必须满足环保法规和客户需求。 公司主要原材料树脂等均
为通用产品，市场供应充足，且已与国内外领先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批量采购、长约采购、全
球采购等方式，保障原材料的有效供应。

３、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主要采取“以销定产 ”的模式，即根据客户订单需求进行生产计划和安排 ，并自主组织生

产。 从具体流程来看，各事业部销售部门将客户订单报送至物控部门，物控部门在进行核算后下达生产
指令单至生产部，生产部根据指令单及产品要求回复产品交期并组织生产。 部分客户订单较为稳定或对
交货响应速度要求较高，针对此类客户，公司根据产品类型及客户需求设定一定量的安全库存，客户下
达订单后优先从库存发货。

４、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内销与外销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直销模式系将产品通过国内渠

道或一般贸易出口等方式直接销售给国内外客户的方式。 经销模式下，公司与境内外合作经销商均为买
断式经销，公司将产品交付后便不再继续对产品进行管理和控制，产品的风险和报酬即转移给经销商。
外销模式下又分为一般贸易出口、进料深加工国内转厂、进料加工出口。

５、租赁业务模式
公司通过批量采购盘扣式脚手架降低采购成本。 业务模式主要有两种：租赁或专业分包，其中租赁

是以日租金为基础出租脚手架、建筑模板等物料；专业分包系以承包工程量为基础为大型建设工程施工
方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脚手架搭建方案设计、专业现场管理、劳务派遣服务等。 公
司在全国多地设立物资仓库、物流网络，所有物资全国调拨，确保送货及时、归还便捷。

（三） 所处行业情况
１．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公司主营业务为磷化工、改性塑料粒子及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Ｃ２９）。
（１）磷化工行业
磷化工属于资源类行业，主要是以磷矿石为原料，而磷矿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已经被我国定性为

战略性矿产资源。 ２０１６年７月，国务院批复通过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首次将非金属矿产
磷列入２４种战略性矿产之一，并明确指出要加强中低品味矿利用，并保持开采总量不超过１．５亿吨 ／ 年。我
国磷矿产量常年居于世界首位，磷矿资源平均品位较低 ，超过７成是中低品位磷矿 （五氧化二磷含量在
２０％以下），低值产品大量出口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的磷资源，而高纯度、高附加值磷化工产品几乎全部
依赖进口。 此外，磷化工产业是典型的高能耗（１吨黄磷耗电约１４，０００度）、高污染行业 ，是环保督察的重
点，近年来随着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察严监管，不少较小规模的磷矿企业因此停采，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我国磷
矿石产量逐年下降，另一方面需求端下游包括磷肥、草甘磷等，整体需求偏刚性，且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
步推广，磷酸铁锂电池的需求有望增加磷矿石的消耗。 从中长期考虑，供需错配很可能进一步推高磷矿
石以及黄磷的价格。

磷化工全产业链大致产品如下：

磷化工的中游产业阻燃剂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公司生产的阻燃剂主要为无机磷系 （ＡＰＰ系列 ）
和氮系（ＭＣＡ系列），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家具家纺、建筑和交通领域。 随着我国合成材料工业的发展
和电力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阻燃剂被广泛应用于高分子材料以降低火灾的危害性，使得原本可燃的物
质不易点燃，点燃后低烟低毒赢得逃生时间。 阻燃剂主要分为溴系阻燃剂、无机阻燃剂、氮系阻燃剂和磷
系阻燃剂四大类。 由于溴系阻燃剂燃烧时会释放二恶英等有毒物质，对人体有害，近年来欧盟、美国颁布
了多项部分溴系阻燃剂使用禁令， 如 《斯德哥尔摩公约 》 全球范围内禁止生产 、 使用六溴环十二烷
（ＨＢＣＤ）；ＲＥＡＣＨ表示高度关注六溴环十二烷、十溴二苯醚；ＲｏＨＳ指令限制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再电
子电器中的应用等。未来部分溴系阻燃剂市场将会被磷系阻燃剂取代。 ２０２０年无机磷系阻燃剂国内销售
量为２８，３８２吨，同比增长３．３３％；２０２０年无机磷系出口量为１２，９８２吨，同比增长７．２９％。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市场也使磷系、氮系阻燃剂需求激增，充电桩设备、汽车电池系统、汽车连接

器、控制单元都需要阻燃改性塑料，每辆新能源汽车工程塑料用量大约３０公斤，每座充电桩工程塑料用
量大约６公斤，预计２０２５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所需阻燃工程塑料将达到８万吨。 根据Ｌｕｃｎｔｅｌｚａｉ的市场调
研报告，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全球阻燃塑料市场保持４％的年增长率，至２０２４年底全球阻燃塑料市场将达到５５０亿
美元，未来４年建材行业将是阻燃塑料需求最大的行业。

（２）改性塑料及塑料制品行业
塑料与钢铁、木材、水泥一同构成现代社会的四大基础性材料，但传统塑料存在功能单一、强度低、

耐热耐磨及抗冲性能差等弱点，无法满足现代不同行业对材料环保、功能方面的新要求。 改性塑料，是指
在通用塑料和工程塑料的基础上，经过填充、共混、增强等方法加工改性，提高了阻燃性、透光率、强度、
抗冲击性、韧性等方面性能的高分子材料，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材料技术领域。 改性塑料克服了普通塑
料耐热性差、强度和韧度低、耐磨及抗冲性差的缺陷，同时还赋予材料阻燃 、耐候 、抗菌 、抗静电等新特
性，是现代工业 、农业 、信息、能源、交通运输乃至航空、航天、海洋等国民经济多个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新
型材料，对塑料工业和新材料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塑代钢”“以塑代木”正逐步成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一种趋势。 一个国家的塑料工业发展越成熟，
其塑料改性水平往往越高。 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其改性塑料行业发展水平远高于以中国为
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大力发展塑料改性技术，加快对传统塑料工业的技术升级，推动改性塑料在国
民经济不同领域的广泛运用，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改性塑料作为“中间品”产品，其下游应用客户需求差异大，公司经过多年科研投入和经营发展，掌
握产品的配方设计、制备工艺、性能测试和细分应用等核心技术 ，形成“改性塑料助剂（阻燃剂）＋改性塑
料粒子＋改性塑料制品”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能够根据产业链上不同定位客户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提
供从需求分析、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应用评估到专业服务的定制化新材料解决方案。 改性塑料行业发展
较快，需要企业具备良好的行业经验积累、较强的研发创新及资源整合能力，并有效解决客户对材料特
性的个性化需求，技术门槛较高。

２．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当前，我国虽为改性塑料大国，但不是改性塑料强国。 国内改性塑料企业大部分处于模仿阶段，同质

化竞争比较激烈，产品多处于中低端市场，中高档产品依赖进口，呈现通用技术产品多，高技术 、高附加
值产品少的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改性塑料应用范围广、市场容量大，下游客户涉及行业种类众多，不同
的应用领域对塑料性能的要求各有不同，产品定制化、非标准化特点明显，因此改性塑料行业分散度很
高，各自有自己专注的应用领域。

公司是国内优秀的绿色新材料制造商，主要产品涵盖磷化工产品、改性塑料粒子及塑料制品。 公司
于报告期内收购了原新三板企业龙华化工 ，其五氧化二磷的产能位居全国第一；在无卤阻燃剂领域，公
司顺应全球新材料绿色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符合国际ＲｏＨＳ、ＲＥＡＣＨ、ＷＥＥＥ标准，阻燃和环保性能
突出，受到国际知名化工企业Ａｋｚｏ Ｎｏｂｅｌ（阿克苏诺贝尔）、ＰＰＧ（庞贝捷）、Ｓｉｋａ（西卡）等的认可，在聚烯
烃用无卤阻燃剂细分市场中，位居前列。 在改性塑料领域，公司的改性塑料粒子及制品广泛应用于节日
灯饰、电子电器、电线电缆、汽车、医疗卫生等领域。 其中，节日灯饰类粒子通过美国ＵＬ ＱＭＴＯ２认证，系
无卤阻燃聚丙烯市场的领先者；电子电器类粒子得到国内知名家电品牌美的、格兰仕的认可；汽车类粒
子及制品进入日产、大众、小鹏、蔚来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供应链体系，另外报告期内新增了少量阻燃聚
烯烃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外壳。 在塑料制品方面，光扩散板２０２０年全年对应销量分别约占韩国三星电子
和韩国ＬＧＥ该类产品全球采购量的３０％和６０％； 公司在报告期内通过收购冠臻科技优化整合了透气膜产
业，目前公司的透气膜产能位居国内第一，与宝洁等知名企业达成了联合研发协议，往高端膜材应用领
域迈进。

３．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１）磷化工行业
２０１９年，为解决长江经济带部分河段水位总磷严重超标问题，消除部分涉磷企业造成的突出水环境

隐患，生态环境部印发《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三磷”整治重点落实在磷矿、磷化工
以及磷石膏库三个领域，对水处理、粉尘处理以及生态环境进行重点整改，以“一企一策”的方式推进综
合整治。 方案将指导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重庆、江苏等 ７ 省（市）开展集中排查整治。 长江经济
带集中了大部分磷化工企业，此次“三磷”治理针对性更强，整合力度更大，加速了磷化工产业规模小、污
染不达标等落后产能的出清。 同时针对磷矿资源丰富的各省也出台了相应的环保及限采政策。 另一方
面，受下游磷酸铁锂电池强势崛起的拉动，对磷矿石及黄磷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 供给端的收紧叠加下
游需求的暴增，预计磷矿石及黄磷价格将会节节走高。

（２）改性塑料及塑料制品行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国家全面推行实施禁塑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被列为

２０２１年重点任务之一， 随着国内外环保意识的日益加强 ， 国际普遍认为未来塑料绿色化发展应遵循
４Ｒ１Ｄ原则：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再利用（Ｒｅｕｓｅ），可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回收（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可降解（Ｄｅｇｒａｄａｂｌｅ）。
长期使用的塑料制品如塑料水杯、家电外壳、化纤制品等，报废后可以进行有效回收，预计未来再生塑料
市场将进一步打开；而一次性塑料制品如购物袋、塑料餐盒等，与其他附着物混合难以回收，各国纷纷颁
布禁塑令要求从生产源头减量，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市场将逐步被可降解塑料取代。

根据Ｓｔａｔｉｓｔａ统计数据，２０１９年全球塑料总产量达到３．６８亿吨， 同比增长２．５１％； ２０２０年全球塑料总产
量３．８亿吨，同比增长３．２６％，其中ＰＰ、ＰＥ、ＰＶＣ、ＰＵＲ、ＰＥＴ、ＰＳ的消费量占塑料总消费量的７７％。 ２０１９年
我国塑料制品产量为８，１８４．２０万吨，同比增长３５．４５％； ２０２０年受疫情影响同比下滑７．１％至７，６０３．２０万吨，
约占世界总产量的２０％。同时，我国也是塑料制品的消费大国，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国内塑料制品销量为７，６９９
万吨、８，３００万吨，同比增长３１．５％、７．８％。 未来随着５Ｇ产业链变革，带来了塑料应用领域的新机会，如基
础建设、终端消费、无人驾驶、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将刺激全球塑料消费量，对于改性塑料的各方面性
能也提出更高要求，材料轻量化的同时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耐热性、电性能、导热性能。

３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３．１ 近３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０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２０１９年

总资产 ３，５８５，７２５，１６２．４３ １，６７９，０２７，７９３．４６ １１３．５６ １，２７４，３１８，６２４．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１，４９６，５６２，４４５．９５ ６５３，１２２，４５５．０４ １２９．１４ ５０９，３８９，０８５．７６

营业收入 ２，５４１，７２２，６４９．５８ １，９２４，４４６，０４０．９０ ３２．０８ １，４７４，３２５，８７３．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３，０７５，８４１．０７ １５８，７５５，３６９．７６ －４７．６７ ９９，０２０，１８７．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５，５３９，９２７．８６ １５９，１２２，９５４．６８ －９０．２３ ９４，１２５，９７５．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４２，４３７，０２０．７１ ６６，３０１，９４４．４６ －３５．９９ ６３，０８７，１４４．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５．９６ ２７．３４ 减 少 ２１．３８个 百 分

点 ２１．９５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０．９１ ２．２７ －５９．９１ １．４４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０．９１ ２．２７ －５９．９１ １．４４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３．８３ ３．１０ 增加０．７４个百分点 ３．０８

３．２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１－３月份）

第二季度
（４－６月份）

第三季度
（７－９月份）

第四季度
（１０－１２月份）

营业收入 ５７０，８８２，５６３．４４ ６５４，１４７，４０７．７５ ６３８，６２９，７２５．１１ ７１９，８１０，１５３．２２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２６，２９３，０６２．０６ ２７，５８７，４３２．５８ １３，８６７，４３６．５８ １４，５５５，７０５．３４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的扣 除非经 常 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２５，４６７，１４３．２７ ２４，６４４，４６７．３６ １３，３４８，９６７．５６ １２，９３１，４６５．２０

经营活 动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９５，５２７，５２２．３６ －２３，２４０，８２４．０８ －５１，７２８，８６３．６２ ２１２，９３４，２３０．７７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４ 股东情况
４．１ 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

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５，３７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６，２１４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 告 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市石磐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０ ３６，８００，０００ ３９．４３ ３６，８００，０００ ３６，８００，０００ 无 ０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广东国民凯得科技创
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０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０ 无 ０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陈钢 ０ ４，６６０，０５０ ４．９９ ４，６６０，０５０ ４，６６０，０５０ 无 ０ 境 内 自
然人

杨正高 ０ ３，３０８，０００ ３．５４ ３，３０８，０００ ３，３０８，０００ 无 ０ 境 内 自
然人

清远聚创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６８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无 ０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光大证券资管－工商
银行－光证资管聚石
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０ ２，３３３，３３３ ２．５ ２，３３３，３３３ ２，３３３，３３３ 无 ０ 其他

深圳宝创共赢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０ ２，０５０，０００ ２．２ ２，０５０，０００ ２，０５０，０００ 无 ０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中泰创业投资 （深圳 ）
有限公司 ０ ２，０３７，５００ ２．１８ ２，０３７，５００ ２，０３７，５００ 无 ０ 国 有 法

人

清远市聚富投资管理
企业 （有限合伙） ０ １，５１１，２５０ １．６２ １，５１１，２５０ １，５１１，２５０ 无 ０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湛江中广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 无 ０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上述十大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石磐石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的法人，执行董事为陈钢，监事为杨正高 。 ２．上述十大股东
中，陈钢、杨正高分别持有光大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光证资管
聚石化学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７６．５３％、
５．２６％的份额 。 ３．上述股东陈钢 、杨正高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于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２日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４．２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４．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４．４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１０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５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１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４，１７２．２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２．０８％，其中主营业务收入２５３，０９８．６４万元，

同比增长３１．９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８，３０７．５８万元，同比下降４７．６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１，５５３．９９万元 ， 同比下降９０．２３％。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２４３．７０万元，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５８，５７２．５２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计１４９，６５６．２５万元 ，资产负

债率为５３．３８％。
２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６８８６６９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２０２２－０２３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中股东大会职权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手续
等具体事项。

本次议案拟对相关条款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章节 现行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 二 章 股 东
和股东大会
第二节
股东大会的一
般规定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
（十七 ）审议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
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
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七 ） 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决定向特
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超过
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股票 ，该授权在下一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失效。
（十八 ）审议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
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做修订。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次章程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上述所涉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手续等具体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８８６６９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２０２２－０２１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三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本次调整为保障公司战略规划的顺利开展，结合公司实际
产业的战略布局和生产经营的需要，明确各事业部工作权责，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结构，提高公司管理
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意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部门及产品事业部的调整，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
大影响，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８８６６９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２０２２－０３０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人民币０．１４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

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的，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２０２１年度现金分红低于３０％的简要原因说明：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

公司后续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经营发展等，增强公司给予投资者长期、持续回报的能力。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２０２１年度母公司层面实现净利润３，３９９，０１６．７１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８７，８９２，６２２．１１元，减去支付的普通股股利１８，６６６，６６６．８１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３，９６９，８４５．８０元，年末
未分配利润为２６８，６５５，１２６．２１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１．４元 （含税 ）。 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５日 ， 公司总股本
９３，３３３，３３４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１３，０６６，６６６．７６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２０２１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１５．７３％。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 ／ 回购股份 ／ 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 ／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３０％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合并层面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８３，０７５，８４１．０７元，上市公司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４６９，６２２，６８７．９３元；２０２１年度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２６８，６５５，１２６．２１元。 公司拟分配
的现金红利总额为１３，０６６，６６６．７６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１５．７３％， 低于３０％，具体原
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所处行业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改性塑料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市场化方

式进行，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产业宏观调控，行业协会组织进行自律规范。 塑料改性是创造新型材料的重
要途径，将种类有限的单一塑料产品通过塑料改性演变成上千万种新型材料，极大地拓宽了塑料的应用
领域。 随着５Ｇ时代的到来，５Ｇ智能化、车联网等各种新业态均需要投入大量的电子电器产品，将以间接
的方式推动改性塑料的使用，改性塑料从上游的助剂行业到下游的制品行业 ，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也
迫使行业内企业加快创新的步伐，围绕改性塑产品的研发投入、生产工艺创新 、智能化生产制造等方面
持续增加投入，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帮助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结合现代社会对塑料材料提出的更多更高的要求， 单一成份的塑料难以满足人们对塑料材料多样

化的要求，所以塑料行业需要不断的拓宽塑料应用市场，跟上现代社会的需求。 目前公司出于快速发展
和扩张市场占有率的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上下游产业链所涉产品的研发创新 、产业化实施、
产能建设及市场拓展工作。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为３２．０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４７．６７％，公司

营收水平不断增强，产能、销售额不断扩张。 结合公司目前所在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公
司须投入大量的自有资金保持快速发展， 也需留存一定比例的资金保障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及面对市
场的不可预知性。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１３，０６６，６６６．７６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例为１５．７３％。
基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兼顾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需求，出于对股东的长远利益考虑，综合考

虑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及资金需求情况，确保公司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
（五） 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

度，主要用于产能扩张、研发投入等方面。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相关收益水平受宏观经济形势、资产质量
变动、资产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制订的，兼顾对投资者合理回报

和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持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８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
情况、现金流情况、股东回报等因素，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与案并将该方案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授权事宜为顺利实施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公司提请授权经理层就公司２０２１年度
利润分配事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结算等手续。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是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制订的，兼顾对投资者合理回报和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

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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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

布的关于新收入准则实施问答，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期将为履行客户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归为“主营
业务成本”或“其它业务成本”科目，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以前年度进
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统称“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５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４号—

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同时在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新收入准则实施问答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４号—收入》（财会﹝２０１７﹞２２号）的有关规定，通常情况下，企业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
移给客户之前、为了履行客户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活动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相关运输成本应当作为合同
履约成本，采用与商品或服务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该合同履约成本应当在确认
商品或服务收入时结转计入“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科目，并在利润表 “营业成本”项目中列
示。

根据上述准则要求，公司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应会计政策，履行客户销
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在利润表中“营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即可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内容
１． 变更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将运输成本在“销售费用”项目中列示。
２． 变更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实施问答和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２号》的规定，

将为履行客户销售合同而发生的运输成本在“营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二）变更日期
公司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

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国家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公司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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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
●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应当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

相同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 １３点 ３０分
召开地点：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Ｂ６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

至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９：１５－１５：００。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１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八） 涉及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的情形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３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４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５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６ 《关于审议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７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８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９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１０ 《关于修订＜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

１２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１３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１４ 《关于收购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５５％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的议案》 √

１、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以于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登载 《２０２１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１０、议案１１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５、议案６、议案７、议案８、议案９、议案１０、议案１１、议案１２、议案

１３、议案１４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６、 涉及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应当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的议案
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
ｃｏｍ）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６８８６６９ 聚石化学 ２０２２ ／ ５ ／ １６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企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

定代表人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企业营业执照 ／ 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
卡（如有）办理登记手续；企业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 执
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１，加盖公章）、企业营业执照 ／ 注册
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如有）办理登记手续。

２、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如有）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１）、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如有）办理登记。

３、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４、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信函方式进行登记，在来信上须写明股东

名称 ／ 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需附上上述第１或２ 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出席
会议时需携带原件，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须在登记时间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下午１７：００前送达登记
地点。

（二）登记时间及地点登记时间
登记时间：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上午９：００－１２：００，下午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登记地点：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Ｂ６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六、 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梅菁
联系电话：０７６３－３１２５８８７
联系地址：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雄兴工业城Ｂ６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８６－７６３－３１２５９０１
邮政编码：５１１５４０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９日召开的贵公司２０２１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２０２１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审议２０２１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９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１２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３ 《关于公司２０２２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１４ 《关于收购广东冠臻科技有限公司５５％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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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２０２２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结合公司
所处行业和地区的薪酬水平，实际经营状况及岗位贡献等因素，公司制定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２２年度薪酬方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方案适用对象及使用期限
适用对象：公司２０２２年度任期内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适用期限：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二、薪资发放方案
（一）董事薪资
未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董事薪酬， 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按照公司现行有效

的《薪酬管理制度》等规则为执行标准领取薪酬，独立董事２０２２年度薪酬领取标准为：税后６万元 ／ 年。
（二）监事薪资
公司监事会成员为公司在职员工 ，则按照公司现行有效的《薪酬管理制度》等规则为执行标准领取

薪酬，不另外领取监事津贴。
（三）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根据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所任职岗位，则按照公司现行有效的《薪酬管理制度》等规则为执行标准

领取薪酬。
三、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２２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

定，考虑公司所处行业薪酬水平、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及职务贡献度等因素制定的方案，符合公司现行有
效的《薪酬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２０２２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９日


